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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467544/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 公安部 

关于建立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和机动车销售发票信息共享核查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 

 

为加强国税机关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协作，建立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机动车销售发

票（包括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二手车销售发票，下同）信息共享及核查工作机制，优化便民

服务，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建立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信息共享和核查工作机制。各地省级国税机关和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要建立协作工作机制，加强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信息共享和核查。省级国税机关要

在 2017 年 2 月底前开设至同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数据传输专线，计划单列市国税机关

向本省省级国税机关开设数据传输专线。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实时（每 5 分钟）将本省（含

计划单列市）国税机关签发的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电子信息传输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做好信息接收工作。省级国税机关向同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传输

信息的范围暂限于汽车、挂车的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电子信息。 

 

二、严格审核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时，

要对照国税机关传输的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电子信息，严格审查车主提供的车辆购置税完税证

明。对比对无误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规定程序办理车辆登记手续；对比对信息不符的，

启动嫌疑车辆调查程序，向当地国税机关核实，待核实无误后再办理车辆登记手续；对因技术

原因导致信息传输故障或者未收到信息暂时无法进行信息比对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先

依据车主提供的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办理车辆登记手续，待传输故障排除或者收到相关信息后，

再履行比对程序。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每周汇总传输故障、未收到信息和比对不符的

车辆信息，并传输至对应的省级国税机关。省级国税机关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传输的已

办理车辆登记手续但因传输故障、未收到信息而未履行比对程序的车辆信息，应会同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及时核查，排除技术故障，补传相关信息。 

 

三、加强对嫌疑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的稽查。省级国税机关要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

报的比对不符的车辆信息清分至纳税人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依法处理，并及时传输补办的车辆

完税证明信息。各地国税机关要配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开展针对车辆购置税信息比对不一

致情况的调查核实，并在收到核实请求后 10 个工作日内反馈核查结果。对因信息传输故障或

者未收到信息而未履行比对程序直接办理车辆登记手续、后经比对仍缺失完税信息的车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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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机关要及时与当事人联系核查。经核查，国税机关发现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缴纳车辆购置税的，

责令其补税；纳税人拒绝缴纳的，或者经核查发现伪造变造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的，国税机关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撤销机动车登记，收缴机动车牌证。 

 

四、加强机动车销售发票核查管理。公安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已建立数据传输专线，国家税

务总局每周汇总全国机动车销售发票信息传输至公安部，交通管理信息系统自动比对机动车销

售发票信息。对销售发票票面信息同国税机关传输的电子信息比对不符或者未查到销售发票电

子信息的，公安部定期清分至车辆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各地国税机关要配合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核查。具体工作机制由各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与各省国税机关协商确定。

经核查发现伪造变造机动车销售发票的，国税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依法撤销机动车登记，收缴机动车牌证。 

 

五、优化便民服务。为进一步提高便民服务水平，各地国税机关要与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加强合作，及时互相通报政策，协调车辆购置税征收权限设置层级和相应的业务范围、

办理条件，加快向县级国税机关下放业务权限，确保车辆登记与车辆购置税征收权限设置层级、

业务范围一致。各地国税机关要结合实际情况，在当地公安机关车辆登记部门设置车辆购置税

征收点，并在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点增设业务代办网点和自助缴税机，逐步推行通过互联网缴纳

车辆购置税，方便群众缴税。 

 

本通知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 公安部 

2017 年 1 月 20 日 


